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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南市政府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蘇治維
電話：(06)299-1111分機8965
傳真：(06)299-0185
電子信箱：chihwei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新東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府原社字第11213674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原函、檢核表 (1367453A00_ATTCH1.PDF、1367453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原住民族委員會「113年度鼓勵原住民學生發展多元

智能補助計畫」乙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有意申請之學校請於112年11月6日(星期一)前提送應備文

件至本府辦理初審，並完成填報旨揭計畫申請資料表單

（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m2fnFw4CHZU83y3C6）或參閱

本會網站(https://web.tainan.gov.tw/nation/)公開資訊

/活動訊息公告，未填報者不予受理。

二、自110年度起，本計畫之正式體育競賽項目已由教育部體育

署承接，以強化培育優秀原住民族運動人才及推展國民運

動競技，其申請資格、申請方式、申請期程、補助項目及

補助標準等相關事宜，請逕洽該署查詢。

三、隨文檢附原函、本計畫應備文件順序檢核表1份，申請學校

請依規定、順序裝訂，缺件亦不予受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(不含昭明中學)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
副本：臺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